巴楚县2026年土地储备计划（征求意见稿）

为严格土地资源管理，加强土地市场调控，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规范土地储备运作，有效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结合巴楚县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国家战略布局及上海援疆产业协作部署，锚定“工业强县”发展目标，合理确定土地供应总量及储备总规模，优先保障棉花全产业链延伸、绿色矿业、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项目，以及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招商引资项目用地需求，为巴楚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土地资源支撑。
二、制定原则
（一）依据规划，统筹安排。土地储备计划编制以“十四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为引领，以项目需求为目标，以产业保障为重点，计划和实施相统一，合理确定计划指标，指导各类项目落地实施。
（二）产权清晰，净地收储。入库储备土地产权清晰、无查封、无抵押、无担保，土地供应前做好地上建筑物、附着物、地下构筑物、障碍物等清除工作，确保净地储备。
（三）供储结合，规模适度。坚持“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储备土地基本思路，结合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合理确定土地储备规模，保障土地储备总量动态平衡，促进土地市场平稳发展。
（四）储备计划适当调整。根据收储地块的具体情况，可作适当增减调整，对不在计划范围内的地块，若利用条件成熟，可在履行相关报批手续的情况下优先收储。
（五）坚持节约集约用地。优先储备国有存量建设用地、闲置土地、低效用地，尽量不占或不占农用地，盘活全县国有存量、闲置和低效用地。
三、重点储备范围
巴楚县2026年度土地储备计划重点储备范围包括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收购的土地、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土地、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征收批准手续并完成征收的土地以及其他依法取得的土地。
四、计划指标
（一）年度储备规模
本年度计划储备土地40.90公顷（613.55亩）。其中：存量土地40.90公顷（613.55亩）。
（2） 年度土地储备结构
巴楚县土地储备总量中工矿仓储及物流用地4.03公顷，占计划储备土地面积的9.85%；商服用地7.60公顷，占计划储备土地面积的18.58%；住宅用地29.27公顷，占计划储备土地面积的71.56%。
（3） 储备地块空间布局
1.巴楚镇（36.88公顷）：集中在城区及公路沿线，以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为主，配套建设产业服务中心，服务城区产业发展与人口居住需求。​
2.工业园区（4.03公顷）：全部为工矿仓储用地，用于建设高标准厂房及印染、成衣制造配套设施，保障“纺纱－织布－印染－成衣”全链条布局。
（4） 储备地块明细
1.地块编号：BC2025CB001，土地坐落：巴楚县工业园区体育路北侧、锦业路东侧，面积：4.0254公顷；
2.地块编号：BC2025CB004，土地坐落：巴楚县迎宾南路东侧、文化路北侧，面积：1.0685公顷；
3.地块编号：BC2025CB005，土地坐落：巴楚县友谊南路东侧、城南路北侧，面积：2.2085公顷；
4.地块编号：BC2025CB006，土地坐落：巴楚县友谊南路东侧、城南路北侧，面积：2.7330公顷；
5.地块编号：BC2025CB007，土地坐落：巴楚县友谊北路东侧、城北路北侧，面积：1.2548公顷；
6.地块编号：BC2025CB008，土地坐落：巴楚县教育大道南侧、友谊路东侧，面积：9.1896公顷；
7.地块编号：BC2025CB009，土地坐落：巴楚县胜利路西侧、教育大道南侧，面积：9.8530公顷；
8.地块编号：BC2025CB010，土地坐落：巴楚县教育大道北侧、胜利路西侧，面积：7.0454公顷；
9.地块编号：BC2026CB011，土地坐落：巴楚县迎宾南路西侧、幸福路南侧，面积：2.6466公顷。
10.地块编号：BC2026CB001，土地坐落：巴楚县人民东路南侧、玉泉路西侧，面积：0.5414公顷。
11.地块编号：BC2026CB002，土地坐落：巴楚县人民东路南侧、玉泉路西侧，面积：0.3369公顷。
（5） 年度资金使用规模。
1.资金总量：0.75亿元，全部为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资金管理：专项债券资金严格对应具体储备项目，实行封闭管理，优先用于存量闲置土地收储，确保项目融资收益平衡。
3.支出方向：主要用于土地收购补偿、地上附着物拆除、地块前期开发等。
五、保障措施
（一）坚守政策红线。土地收储要坚持依法依规办事，严格按照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相关政策规定，积极稳妥组织实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利益。
（二）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土地储备计划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巴楚县自然资源局年终将计划执行情况专题向县政府报告。
（三）建立健全土地储备运作机制。坚持以县政府为主导，统筹县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政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等单位，对土地收储、供应等实行统一调度，严格按照计划予以落实。
（四）建立土地储备资金保障制度。县财政局要调度好土地储备项目所需资金，严格按照规定将土地储备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通过整合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财政资金予以保障，确保年度土地收储资金需求，实现土地收储工作的良性循环、滚动发展。
（五）优先盘活存量，提高利用效率。加大城市低效、闲置、企业改制、行政事业单位搬迁等国有存量用地收储力度，充分拓展建成区土地利用空间。鼓励企业利用存量工业用地建设高标准厂房以及自主兼并重组等方式盘活闲置、低效土地。

附件：巴楚县2026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拟实施的土地资产项目地块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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